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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（以

下简称“计算机软件考试”）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

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其目的

是科学、公正地对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人员进行

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水平测试。计算机软件考试包括了计算

机软件、计算机网络、计算机应用、信息系统、信息服务 5
个专业领域，初级资格（技术员/助理工程师）、中级资格（工

程师）、高级资格（高级工程师）3个级别层次以及 27个专

业技术资格。根据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及信息技术人才年

轻化的特点，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报考计算机软件考试

不限学历与资历条件。

目前，软件设计师、程序员、网络工程师、数据库系统

工程师、系统分析师、系统架构设计师和信息系统项目管理

师考试标准实现了中国与日本互认，程序员和软件设计师考

试标准实现了中国与韩国互认。

计算机软件考试的考试大纲（考试标准）是由全国计算

机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组织了全国相关企业、研究所、

高校的专家，通过调研大量企业的相应专业技术岗位，参考

国际先进的考试标准，逐步提炼，反复讨论并达成共识，形

成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与岗位相适应的考试标准。

参加计算机软件考试并取得相应级别资格证书，纳入全

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规划，是各用人单位

聘用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前提。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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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获得证书的人员，表明其已具备从事相应专业岗位工作

的水平和能力，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从获得证书的人员

中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。取得初级资格可聘任技术员

或助理工程师职务；取得中级资格可聘任工程师职务；取得

高级资格可聘任高级工程师职务。

计算机软件考试的其他信息详见中国计算机技术职业

资格网（www.ruankao.org.cn）。

编 者

2022年 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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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   事    部  文件 

信  息  产  业  部  文件 
国人部发〔2003〕3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 

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暂行规定》和 

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

（水平）考试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、信息产业厅（局），

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人事部门，中央管理的企业： 
为适应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需要，规范计算机技术与

软件专业人才评价工作，促进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人

才队伍建设，人事部、信息产业部在总结计算机软件专

业资格和水平考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，重新修订了计算

机软件专业资格和水平考试有关规定。现将《计算机技

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暂行规定》和《计

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实施办法》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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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，人事部、原国务院电子信

息系统推广应用办公室发布的《关于印发〈中国计算机

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人

职发〔1991〕6 号）和人事部《关于非在职人员计算机

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发放问题的通知》（人职发

〔1994〕9 号）即行废止。 
 
 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
人   事   部       信 息 产 业 部 
 

二○○三年十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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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（已按国人厅发〔2007〕139 号文件更新） 
 

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 
资格（水平）考试  

专业类别、资格名称和级别对应表 
 

资    专 
 格    业 
   名   类 
     称  别 
级别 
层次 

计算机 

软件 

计算机 

网络 

计算机 

应用技术
信息系统 信息服务 

高级资格 

·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

·系统分析师 

·系统架构设计师 

·网络规划设计师 

·系统规划与管理师 

中级资格 

· 软件评测师

· 软件设计师

·软件过程能

力评估师 

·网络工程师

· 多媒体应用

设计师 

· 嵌入式系统

设计师 

· 计算机辅助

设计师 

· 电子商务设

计师 

· 系统集成项

目管理工

程师 

· 信息系统监

理师 

· 信息安全工

程师 

· 数据库系统

工程师 

· 信息系统管

理工程师

· 计算机硬件

工程师 

· 信息技术支

持工程师 

初级资格 ·程序员 · 网络管理员

· 多媒体应用

   制作技术员

· 电子商务技

术员 

· 信息系统运

行管理员

· 网页制作员 

· 信息处理技

术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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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架构设计师考试大纲 

一、考 试 说 明 

1．考试目标 
通过本考试的合格人员应能够根据系统需求规格说明

书，结合应用领域和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，考虑有关约束条

件，设计正确、合理的软件架构，确保系统架构具有良好的

特性；能够对项目的系统架构进行描述、分析、设计与评估；

能够按照相关标准编写相应的设计文档；能够与系统分析师、

项目管理师相互协作、配合工作；具有高级工程师的实际工

作能力和业务水平。 
2. 考试要求 
（1）掌握计算机软硬件及其相关的基础知识； 
（2）掌握系统架构的开发、验证和评估过程及方法； 
（3）理解相关的软件开发标准和常用的信息技术标准； 
（4）熟悉主流的基础软件、中间件和应用支撑技术等； 
（5）掌握软件系统建模、系统架构设计、演化及其评估

等基本技术； 
（6）熟悉信息安全技术、安全架构、安全策略、安全管

理和软件脆弱性等知识； 
（7）了解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基础知识； 
（8）了解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综合应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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